 西安市雁塔区建设局

二〇一九年部门预算公开内容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制定的有关城乡建设、建筑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参与编制全区城乡建设发展规划；

（二）负责编制全区年度城市维护建设项目投资计划，并组织、协调、实施；

（三）承担全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的规划、管理和协调指导职责；

（四）依据市、区制定的改造方案，组织实施辖区范围内的街区改造工作；

（五）配合省、市部门，做好在我区实施的重点建设项目的相关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辖区城市防汛工作；

（七）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管理；承担建设工程（含装饰装修）施工管理职责；负责建设工程（含装饰装修）监理，监督检查施工质量，调查处理建筑工程（含装饰装修）质量事故；负责建筑业施工（含装饰装修）安全生产管理；负责区属建筑（含装饰装修）企业资质的登记、审验及管理；

（八）负责辖区内液化气行政管理工作；

（九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2019年度部门主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结合路网规划，对我区已规划但未建道路进行梳理汇总，并绘制雁塔区未打通道路分布图，上报市建委。下一步，根据规划道路周边发展情况，对于满足建设条件的项目，及时协调列入市级城建计划，尽早完成道路建设。
（二）按照《西安市雁塔区绕城高速以内集体土地上棚户区三年清零工作方案》的工作要求，我局将对照规划路网图，对城中村周边需要建设的道路进行摸排梳理，根据城中村改造的计划安排，将待建道路上报市建委，争取列入市城建计划。
（三）按照全市断头路打通三年行动方案，2019年完成204所西侧规划路、牟家村北侧路、东陵路南延伸等3条断头路；2020年完成沣经四路、纬零街、茅坡路、阿房路、新安路等5条断头路，要加大工作力度，尽早完成拆迁，保障道路建设顺利实施。
（四）根据地铁建设三期规划，与市级部门对接协调，做好地铁八号线辖区内站点拆迁、建设工作。

（五）计划完成5条背街小巷的改造工作，增加区域交通微循环能力，加快全区支路路网建设力度；持续开展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工作，每年完成建设公共停车泊位1000个，逐步缓解“停车难”问题；联合交警、城管、交通等部门，做好缓堵保畅的工程改造和协调沟通工作，确保全区各缓堵成员单位形成合力，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。

（六）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20万平米的指标任务，以改善老旧社区人居环境为目标，逐步加强我区基层社区群众生活水平建设。
三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只包括部门本级（机关）预算。下属两事业单位非独立核算单位，纳入局机关统一核算。

四、部门人员编制情况

截止2018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30人，其中行政编制7人、事业编制23人；实有人员44人，其中行政8人、事业36人。

五、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
2019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；安排购置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（套）
六、部门预算绩效目标情况
2019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854.64万元,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0万元。

七、2019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

（一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
根据雁财发【2019】6号文件安排，我局2019年公共预算安排854.64万元。较上年项目支出：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工作经费、法律顾问工作经费等收入基本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
根据雁财发【2019】6号文件安排，我局2019年公共预算安排854.64万元。较上年项目支出：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工作经费、法律顾问工作经费等收入基本保持一致。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

1．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

根据雁财发【2019】6号文件安排，我局2019年公共预算安排854.64万元。较上年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基本保持一致。
2．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（见下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科

目
	合
计
	基本支出
	项目
支出
	较上年

变化

	
	
	小计
	工资福利支出预算
	商品服务支出预算
	个人及家庭补助预算
	
	

	212城乡社区支出
	854.64
	668.23
	634.73
	28.49
	5
	186.41
	基本保持一致

	21201城乡社区管理事务
	754.64
	668.23
	634.73
	28.49
	5
	86.41
	

	2120101行政运行
	668.23
	668.23
	634.73
	28.49
	5
	
	

	21201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
	86.41
	
	
	
	
	86.41
	上年此费用不在本科目核算，所以增加


	21202 城乡社区规划管理
	100
	
	
	
	
	100
	

	2120201城乡社区规划管理
	100
	
	
	
	
	100
	


3．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（见下表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科    目
	合计
	公共预算支出
	与上年对照情况

	合    计
	854.64
	854.64
	基本保持一致

	基本支出
	668.23
	668.23
	基本保持一致

	     工资福利支出
	634.73
	634.73
	基本保持一致

	    商品和服务支出
	28.49
	28.49
	较上年减少

	 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
	5
	  5
	较上年增加

	项目支出
	186.41
	186.41
	较上年增加

	  建筑工地安全生产
	100.00
	100.00
	保持一致

	办公设备购置、防汛、食堂及物业费用
	86.41
	86.41
	基本保持一致


（四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根据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，我局2019年机关运行经费约10.69万元，较2018年基本保持一致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经费等预算情况。
	单位编码名称
	总计
	因公出国(境)费
	公务接待费
	公车运行

	
	
	
	
	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车辆购置

	合计
	0
	0
	0
	0
	0

	雁塔区建设局
	0
	0
	0
	0
	0


本部门2019年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与2018年预算相比较：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元，与去年保持一致。
（六）政府采购情况

我局现需的办公用品、打字复印、办公设备均在区财政局指定的定点企业处采购服务。

（七）、专业名词解释
( 1 )一般公共预算：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（2）基本支出：包括人员经费、商品和服务支出，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。
（3）项目支出:指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，财政预算专项安排的支出。
（4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接待费、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。
（5）机关运行经费：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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